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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24年中小学幼儿园

寒假工作的通知

各市教育局，厅直有关单位：

2024年寒假在即，为使广大中小学生和在园幼儿度过一个

平安祥和、丰富充实、轻松愉快的假期，现就做好有关工作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切实做好冬季流行性疾病防控工作。放假前，各地教

育行政部门要指导各校坚持多病共防，落实中小学校、幼儿园

晨午检制度、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、因病缺勤缺课追踪登记制

度，强化日常健康教育，指导有发热、咳嗽等症状的师生做好

防护、及时就诊、规范治疗、科学用药，不带病上课上学。加

强患病学生服务，对因病缺勤的学生，指导利用丰富的线上教

学资源居家学习。对学生患病期间的作业可不做硬性要求。结

合呼吸道疾病病程特点，引导家长让患病学生充分治疗和休息，

科学作出返校上课安排，保障师生健康和正常教育教学秩序。

二、切实做好放假前安全隐患排查工作。放假前，各地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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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要加大安全教育和宣传，通过召开师生大会和家长会、发放

安全教育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，开展以防火、防滑冰溺水、防

食物中毒、防交通安全事故、防拥挤踩踏、防一氧化碳中毒等

为重点的安全专题教育活动，突出防止孩子因玩烟花爆竹等出

现的伤害，全面提高师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，切实增

强家长的责任感和监护意识。要加强校园安全巡查，落实消防

安全管理措施。各学校放假前要对校园用电、用水、消防、门

锁、锅炉、燃气和实验室危化品储藏等各类设施设备进行一次

全面大排查，做好供水设备防冻工作，消除各种安全隐患，确

保设施设备安全。

三、严格执行寒假时间规定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督促各

校严格执行寒假时间规定，严禁中小学校各年级违规推迟放假、

提前开学。严禁中小学校假期借托管、研学、冬令营等名义违

规组织在校内或校外集体补课甚至乱收费。各地中小学幼儿园

放假、开学时间要报上级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备案。各市及所辖

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要面向社会及时公布辖区内中小学各学段

假期时间和假期补课乱收费举报电话。

四、科学安排学生寒假学习生活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指

导学校坚持育人为本、基于课程标准、凸显素养导向，科学安

排、合理布置假期作业，强化实践性、探索性、综合性，严格

控制书面作业总量。要会同当地有关部门，加强统筹协调，依

托博物馆、文化馆、科技馆等适合中小学生开展学习实践活动

的场所，以及各级中小学生综合实践教育基地、研学实践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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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地、青少年活动中心等，在假期面向中小学生组织丰富多样

的社会实践活动，提升科学素养，加强爱国主义教育，促进学

生“五育并举”、全面发展。

五、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。各地各校要通过印发致家长书

（信）等各种方式密切家校联系，引导家长充分利用春节这一

传统佳节，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锻炼、社会实践、文化传

承活动，让学生亲近美好自然、体悟亲情温暖、传承中华优秀

传统文化。引导家长树立科学的人才观、成才观、教育观，缓

解家长对孩子的学业焦虑，引导家长理性看待校外培训，不依

赖、不盲目跟风报班，自觉抵制以托管、研学、冬令营以及“一

对一”“住家教师”“高端家政”“众筹私教”等名义开展的各种

变相违规学科类培训。引导家长密切关注子女身心健康，合理

安排子女寒假生活，加强锻炼，坚持阅读；培养孩子自主学习

和时间管理能力，坚持规律作息；主动分担家务劳动，提高劳

动技能；坚持绿色上网，控制使用电子产品时间。同时，要指

导家长做好冬春季学生流行性疾病预防工作。

六、统筹做好春季开学各项工作。春季开学正值规范义务

教育课后服务行为的“窗口期”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从即日开

始对区域内课后服务实施情况进行全面排查，及时调整完善相

关政策措施，督促指导各校从春季学期起坚决执行“五个严禁”，

确保规范义务教育课后服务相关工作落地落实。要通过财政补

贴、服务性收费或代收费等方式，确保课后服务经费保障到位。

要充分利用寒假提前谋划新学期开学教育、开学第一课和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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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安排等工作，确保开学条件保障到位。开学后，要密切关

注学生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状况，通过家校互动引导家长和学

生做好情绪管理，合理安排制定教学计划，把握好教育教学节

奏，严禁学校组织任何形式的开学考试，禁止因学生假期作业

未完成或完成质量差而惩戒学生，确保春季开学平稳有序和安

全稳定。

山西省教育厅

2024 年 1 月 18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有关高等院校

厅内发送：工委宣传部（思政处）、安稳处（应急办）、体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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